
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家長會105學年第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年10月14日（星期五）晚上19時00分 

地點：本校二樓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主席：會長游源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蘇俊憲 

一、主席致詞(略)。 

二、校長致詞(略)。 

三、通過本次開會議程。 

四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會長聘任副會長人選討論案。 

說  明：詳如名單，請討論。 

職別 家長姓名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

副會長 龔麗容 904 楊○蕙 

副會長 劉芊慧 906 李○博 

副會長 張菀珍 805 黃○翎 

副會長 王良軒 806 王○晟 

副會長 楊珮霖 808 陳○瑜 

副會長 胡馨文 809 黃○茜 

副會長 王祥弘 704 王○云 

副會長 沈國泉 707 沈○祺 

副會長 許孟紀 707 許○淇 



副會長 鄭文喨 708 鄭○琪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選派家長委員擔任學校會議相關人員。 

說  明：詳如名單，請討論。 

承辦處室 會議名稱 擔任委員 

教務處 課程發展委員會 
葉素景常務委員 

陳煜為常務委員 

學務處 
獎懲委員會 

張菀珍副會長 

徐德湧常務委員 

性平教育委員會 胡馨文副會長 

輔導室 
特教推行委員會 游尹君委員 

學生申訴委員會 沈國泉副會長 

總務處 

校務會議 
劉芊慧副會長 

許孟紀副會長 

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 王祥弘副會長 

無力支付午餐審查委員會 梁文彥委員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討論家長會志工協助學校事項。 

說  明：因應學校非定期性需家長會支援人力，故建議成立一小組， 

        可縮短校方請求人力支援時間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各出席委員決議，由張菀珍副會長擔任召集人，組員 

        有：葉素景常務委員、黃孟涵常務委員、林春鳳委員及邱素 

        娟委員。 

案由四：討論本學期學校運作需家長會支援經費案。 



說  明：詳如附件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1、有關教務處提出「師生參加校外競賽成績優異紅布條」所 

           需經費1萬元刪除。 

        2、有關學務處提出「校慶運動會服裝」所需經費5萬元，本 

           案保留，待召開校慶籌備會時再做討論。 

        3、其餘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交接典禮時間地點餐費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會長交接典禮訂於105年11月4日下午6時假大園區城市商旅 

        舉辦，餐費部分由家長會負擔5萬元，其餘餐費不足款由會長 

        支付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人：游尹君委員。 

事  由：有關 702特殊生時常干擾到同班級及附近班級的學生上課， 

        請校方盡快做妥適之處理，以維護學生之受教權。 

決  議：請以本校家長會名義行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請求解決。 

七、散會。(20:30) 


